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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5_B1_E4_B8_AD_E5_c36_328167.htm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随着四化建设的发展，一些

从事经济技术咨询、信息服务和专题研究的民间组织相应出

现，对搞活经济，促进智力开发，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最近

一个时期，新成立的各种“协会”、“学会”、“研究会”

、“基金会”、中心”等一类组织越来越多，并有继续发展

之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包括专业性学术团体在内的各类

全国性的组织已有七百多个，正在酝酿成立的还有一批。好

事一哄而起，也会产生新的问题。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

，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上层建筑领域的许多部门要简

政放权，精简机构。目前过多地成立这类跨行业、跨部门、

跨地区的全国性组织，使已经膨胀的上层机构、人员继续增

加，不符合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成立全国性的组织历来

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现在有些单位和个人不经中央审批

，随意成立全国性的组织，这种做法发展下去，叠床架屋，

鱼龙混杂，可能助长某些不正之风，不利于四化建设。 为此

，特作如下通知： 一、严格控制成立跨待业、跨部门、跨地

区的全国性组织，应否成立这类组织要由中央、国务院统筹

考虑，任何部门和个人无权决定。成立部门所属的专业性学

术组织，要由中央、国务院主管部门审查，并报国家体改委

审定。 二、未经中央、国务院批准已经成立的全国性组织，

属于专业性的学术组织由中央和国务院主管部门复查，其中

必须成立的可补办批准手续；属于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



的其他各类组织，由其主管部门重新审查。凡不需要的，要

做好工作，予以撤销；确有必要的，经国家体改委统一审查

提出意见后，报中央、国务院批准。 三、有些组织和个人到

处活动，希望打出中央、国家机关和领导人的“旗号”以扩

大影响，争取各种特殊“照顾”。请各级领导同志、退居二

线和离、退休老同志对此加以注意，未经上级批准不要担任

或兼任这类组织的职务；各部门、各单位对未按规定办理批

准手续而自行成立的组织不得动用公款、公物予以支持。 在

我国结社法制定颁行之前，请各地、各部门认真执行本通知

精神，并对上述问题进行检查处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